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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证券代码：601118      编号：2012-03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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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农垦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农垦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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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 2,614,138,000 3,207,674,566 

净 利 润 3,496,000 12,438,659 

附注： 

http://baike.m.invco-valve.com/view/1246355.htm
http://baike.m.invco-valve.com/view/1246355.htm
http://baike.m.invco-valve.com/view/20086.htm
http://baike.m.invco-valve.com/view/53329.htm
http://baike.m.invco-valve.com/view/1246355.htm
http://baike.m.invco-valve.com/view/2058898.htm
http://baike.m.invco-valve.com/view/20588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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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是国际橡胶现货贸易的通行做法，其电子交易网络可为

会员提供快捷的报价系统，该系统可向所有的交易者提供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签署等事宜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范围，

R1 公司是新加坡公司众多贸易对象之一，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是为了延续

和规范双方日常业务往来。关联交易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能够满足公允性要求，

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监管规定，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新加坡公司与 R1 公司之间的贸易量占新加坡公司贸易

总量占比很低，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签署，

可以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整合天然橡胶资源，符合公司长期战略，有助于提升

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中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合规。

该项交易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情况，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

开展需要，同意将该协议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项关联交易

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过程中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延续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业务的开展，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本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本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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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13 日 


